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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n 

：为： 

'全面彻底裁军： 

1
 (a)核试验的通知； 

1
 (b)裁军领域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竞赛的进一步措施; 

!
(c)常规裁军； 

'(d)核裁军； 

'(e)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 

'(f)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g) 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 

(h)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i) 国际武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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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区域裁军； 

"(k)禁止倾弃放射性废料； 

"(1)军备的透明度； 

"(m)区域性常规裁军； 

"(n)《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5年会议及其筹备委员会"的项目，是根据大 

会1987年11月30日第42/38C号、1989年12月15日第44/116 0号、1990年12月4日第 

45/58C, D、和0号、1991年12月6日第46/36C、 D、 E、 H、 I和K号和1991年12月9日 

第46/36L号决议以及1991年12月6日第46/412号和第46/413号决定列入大会第四十 

七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2. 1992年9月18日，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本项目 

列入议程，并将其分配给第一委员会。 

3. 1992年10月8日，笫一委员会第2次会议决定就分配给它的所有裁军和国际 

安全项目，即项目49至65、 68和142,和项目67和69,进行一般性辩论。10月12日至28 

日举行的第3次至第21次会议讨论了这些项目（见A/C.l/47/PV.3-21)10月29日至ll 

月11日举行的第22次至第30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这些项目的决议草案（见A/C.1/47/ 

PV.22-30) o 11月12日至25日举行的第31次至第40次会议就这些项目的决议草案采 

取了行动（见A/C. 1/47/PV. 31-40) 0 

4. 关于项目61，第一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1 

(b) 裁军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2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7号》（A/47/27)。 

同上，《补编第42号》（A/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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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秘书长关于国际武器转让的报告(A/47/314和Add.l); 

(d) 秘书长关于区域性常规裁军的报告(A/47/316和Add.l及2); 

(e) 秘书长关于常规武器登记册的报告(A/47/342和Corr.l); 

(f) 秘书长关于裁军领域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竞赛的进一步 

措施的报告(A/47/362); 

(g) 秘书长关于军备的透明度的报告(A/47/370和Add.l至3); 

(h) 秘书长关于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研究的报告(A/47/394); 

(i) 秘书长关于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报告(A/47/452); 

<j)秘书长关于核试验的通知的说明(A/47/313)，‧ 

(k)秘书长关于核试验的通知的说明(A/47/482); 

(1) 1991年1月28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7/77- S/ 

23486和Corr.l); 

(m) 1992年1月29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7/79~S/ 

23494), 

(n) 1992年2月4日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7/85); 

(o) 1992年2月11日捷克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1992 

年1月30日和31日在布拉格举行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外交部长理事会第二次 

会议各项结论文件(A/47/89-S/23576)； 

(P) 1992年2月11日阿根廷和巴西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7/92); 

(q) 1992年2月25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7/93); 

(r) 1992年2月26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 

信(A/47/96"S/23645); 

(s) 1992年4月28日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47 

/181); 

(t) 1992年4月27日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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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u) 1992年5月22日印度尼西亚和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 

递1992年5月14日至16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举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协调局部长 

级会议结束时发表的新闻公报(A/47/225"S/23998); 

(V) 1992年7月2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 

47/312-S/24238); 

(w) 1992年7月17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7/ 

341); 

(X) 1992年7月30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7/356-S/ 

24367)； 

(y) 1992年9月11日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A/47/ 

437)； 

(z) 1992年9月14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7/441- S/ 

24559)； 

(aa) 1992年9月15日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1992年9月 

9曰和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六次《大马士革宣言》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发 

表的声明(A/47/449"S/24566)； 

<bb) 1992年10月14日巴哈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A/47/ 

537-S/24672); 

(ce) 1992年11月2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7/618 - S/ 

24747)； 

(dd) 1992年11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 

信(A/47/642-S/24780); 

(ee) 1992年10月27日巴哈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A/C.1/ 

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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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项提案的审议经过 

A. 决定草案A/C.1/47/L.3 

5. 10月26日，哥伦比亚和秘鲁提出题为"国际武器转让"的决定草案(A/C.1/ 

47/L.3)0哥伦比亚代表在11月5日委员会第26次会议上介绍了决定草案。 

6. 11月12曰，委员会第31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定草案A/C.l/47/L.3(见第 

39段，决定草案一）。 

B. 决议草案A/C.1/47/L.6 

7. 10月27日，！^代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締约国，提出题为"《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1995年会议及其筹备委员会"的决议草案(A/C.l/47/L.6)。秘鲁代表 

在11月3曰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介绍了决议草案。 

8. 11月12日，委员会秘书在第31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该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 

问题的说明（见A/C.1/47/PV.31)。 

9.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以记录表决133票对〇票，2票弃权通过了决议草案A/ 

C. 1/47/L.6(见第38段，决议草案A)。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 

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 

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加拿大、佛得 

角、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 

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厄瓜多 

尔、埃及、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德国、加 

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 

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 

意大利、曰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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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拉脱维亚、黎巴嫩、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列支敦 

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 

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蒙古、摩洛哥、缅甸、纳 

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 

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 

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旺达、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 

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文尼亚、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 

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 

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礼伊尔、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古巴、印度。 

C. 决定草案A/C.1/47/L.7 

10. 10月27日，^：提出题为"区域性常规裁军"的决定草案(A/C.1/47/L. 

7)。秘鲁代表在10月29日委员会笫22次会议上介绍了决定草案。 

11. 11月12曰，委员会第31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定草案A/C.l/47/L.7(见第 

39段，决定草案二）。 

D. 决议草案A/C.1/47/L.10 

12. 10月28曰，比利时、加拿大、俄罗斯联邦和瑞典提出题为"禁止发展、生 

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决议草案(A/C.l/47/L.10)。俄罗斯联邦代表在11 

月5日委员会第26次会议上介绍了决议草案。 

13. 11月12日，委员会第31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1/47/L. 10(见 

第38段，决议草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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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决议草案A/C. 1/47/L. 12 

14. 10月28日，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喀麦隆、 

加拿大、丹麦、芬兰、印度尼西亚、爱尔兰、荷兰、新西兰、挪威、菲律宾、波 

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萨摩亚、瑞典和乌拉圭提出题为"禁止生产武器用裂 

变材料"的决议草案(A/C.1/47/L.12),后来又有Ü加入为提案国、加拿大代表在 

11月3日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介绍了决议草案。 

15. 11月13日，委员会笫33次会议以记录表决133票对〇票，4票弃杈通过了决议 

草案A/C. 1/47/L. 12(见第38段，决议草案C)。表决情况如下:
3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 

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不 

丹、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隆迪、喀麦隆、加拿 

大、佛得角、智利、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 

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埃及、 

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加蓬、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 

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 

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 

曰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 

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 

堡、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 

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蒙古、摩洛哥、缅甸、纳 

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 

后来，秘鲁和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它们本来是打算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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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 

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圣文森 

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 

洛文尼亚、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泰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礼伊 

尔、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法国、印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F.决议草案A/C. 1/47/L. 13和Rev. 1和2 

16. 1 0月 2 8日，^代表属于非洲国家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提出题为 

"禁止倾弃放射性废料"的决议草案(A/C.l/47/L.13)。肯尼亚代表在11月11日委 

员会第30次会议上介绍了决议草案。 

17. 11月13日，提案国提出一份订正决议草案(A/C. 1/47/L. 13/Rev. 1)，其中有 

下列改动：序言部分增加新的第9段如下： 

"^Í^」M最近关于图谋在索马里倾弃有害废料的报道"。 

18. 11月16曰，提案国又再提出一份订正决议草案（A/C. 1/47/L. 13/Rev. 2 ),其 

中有下列改动：执行部分第3段原文为： 

"3.并表示严重关切最近关于图谋在索马里倾弃放射性和赛性废料的损 

道，，， 

予以删除，随后各段重新编号。 

19. 11月18曰，委员会第36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1/47/L. 13/ 

Rev. 2(见第38段，决议草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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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决议草案A/C. 1/47/L. 18 

20. 10月29日，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 

大、中非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几内亚、匈牙 

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列支敦士登、卢淼堡、马来西亚、马里、马耳 

他、荷兰、新西兰、挪威、秘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 

邦、塞内加尔、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苏里南、瑞典、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提出题为"军备的透明度"的决议草案(A/ 

C. 1/47/L. 18)，后来又有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海地、 

莱索托、尼泊尔、摩尔多瓦共和国、萨摩亚和新加坡加入为提案国。荷兰代表在11 

月4曰委员会第25次会议上介绍了决议草案。 

21. 关于这项决议草案，秘书长提出了其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A/C.1/47/ 

L.44)o 

22. 11月12日，委员会第31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l/47/L.18(见 

第38段，决议草案E)。 

H. 决议草案A/C. 1/47/L. 20和Rev. 1 

23. 10月29日，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加拿大、古巴、 

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埃及、芬兰、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新西兰、 

巴基斯坦、波兰、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题为"《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 

境的技术的公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査会议"的决议草案(A/C.l/47/L.20)。澳大利 

亚代表在11月2日委员会第23次会议上介绍了决议草案。 

24. 11月9日，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哥 

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賂斯、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埃及、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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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国、希腊、匈牙利、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科威特、荷兰、新西 

兰、挪威、巴基斯坦、波兰、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瑞典、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一份订正决议草案(A/C. 1/47/L. 20/Rev. 

1)，后来又有阿尔巴尼亚、坡利维亚、海地和洪都拉斯加入为提案国。订正决议草 

案有下列改动：执行部分第5和第6段原文为： 

"5.敦促締约国迅速批准该《公约》； 

"6.邀请并鼓励尚未签署该《公约》的国家尽快成为《公约》的締约 

国，，， 

予以删除，改为新的执行部分第5段如下： 

"5.敦促所有尚未这样做的国家作出最大努力，尽快成为《公约》的締 

约国，并敦促继承国采取适当行动，以期最终实现普遍加入"， 

随后各段相应重新编号。 

25. 11月12日，委员会第31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1/47/L.20/ 

Rev.K见第38段，决议草案F)。 

I.决议草案A/C. 1/47/L. 23 

26. 10月30曰，iLÜJJ^代表属于不结盟运动的联合国会员国，提出题为"裁 

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决议草案(A/C.1/47/L.23),后来又有亚美尼亚加入为提案 

国。印度尼西亚代表在11月10日委员会第28次会议上介绍了决议草案。 

27. 11月12曰，委员会第31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l/47/L.23(见 

第38段，决议草案G)。 

J. 决议草案A/C.1/47/L.25 

28. 10月30日，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玻利维亚、保加利亚、加拿大 

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丹麦、厄瓜多尔、法国、德国、希腊、危地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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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洪都拉斯、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淼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 

瓜、挪威、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泰国、 

多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乌拉圭提出题为"区域裁军"的决议草案(A 

/C. 1/47/L.25)，后来又有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布隆迪、捷克斯洛伐克、海地、 

巴拉圭、波兰、塞内加尔、乌克兰和美利坚合众国加入为提案国。秘鲁代表在11月 

10日委员会第28次会议上介绍了决议草案。 

29. 11月12曰，委员会第32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l/47/L.25(见 

第38段，决议草）。 

K.决议草案A/C.1/47/L.27 

30. 10月30日，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埃及、法国、德国、希腊、印度尼 

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荷兰、尼日利亚、波兰和俄罗斯联邦提出题为"防御性 

安全概念和政策的研究"的决议草案(A/C. 1/47/L.27)，后来又有亚美尼亚LAu和乌 

克兰加入为提案国。 

31. 11月12曰，委员会第31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l/47/L.27(见 

第38段，决议草案1)。 

L. 决议草案A/C.1/47/L.29 

32. 10月30日，阿尔及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 

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 

大利、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 

联邦、西班牙、瑞典、土耳其、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 

AM提出题为"欧洲的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常规裁军"的决议草案(A/C.1/47/L. 

29)，后来又有亚美尼亚、哥斯达黎加、爱沙尼亚和摩尔多瓦共和国加入为提案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在11月9日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介绍了决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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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1月12日，委员会第32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1/47/L. 29 (见 

第38段，决议草案：1)。 

M.决议草案A/C. 1/47/L. 35 

34. 10月30日，安提瓜和巴布达、奥地利、比利时、贝宁、玻利维亚、波斯尼 

亚-黑塞哥维那、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智利、哥伦比亚、科摩 

罗、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埃及、爱沙尼亚、加蓬、德国、加纳、格 

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意大利、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里 

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里、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尔、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 

内亚、秘鲁、波兰、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所罗门群岛、西班牙、苏丹、苏里南、斯威 

士兰、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瓦努阿图、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提出题为"区域裁 

军"的决议草案(A/C.1/47/L.35),后来又有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布隆迪、捷克 

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海地、匈牙利、科威特、巴拉圭、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 

亚、斯洛文尼亚和赞比亚加入为提案国。巴基斯坦代表在11月12日委员会第32次会 

议上介绍了决议草案。 

35. 11月20日，委员会第32次会议以记录表决130票对零票,4票弃杈通过了决议 

草案A/C.l/47/L.35(见第38段，决议草案K),表决情况如下：
4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 

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坡利维亚、博茨 

后来，爱尔兰代表团表示，它原打算投票赞成该项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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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隆迪、喀麦隆、加拿大、佛得 

角、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塞浦路斯、捷 

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 

多、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几内 

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 

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 

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蒙古、摩洛 

哥、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曰利 

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 

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旺 

达、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吊、新加坡、斯洛文尼亚、西 

班牙、斯里兰卡、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 

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顛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瓦努阿 

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礼伊尔和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不丹、古巴、印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N.决议草案A/C.1/47/L.36 

36. 10月30日，阿根廷、澳大利亚、奧地利、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加拿大、 

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代 

表属于不结盟国家运动的联合国会员国）、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 

兰、挪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西班牙、瑞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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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题为"及边核武器谈判和 

核裁军"的决议草案(A/C. 1/47/L.36)，后来，又有亚美尼亚、比利时、哥斯达黎 

加、爱尔兰、哈萨克斯坦和萨摩亚加入为提案国。印度尼西亚代表在11月9日委员 

会第27次会议上介绍了决议草案。 

37. 11月13曰，委员会第33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1/47/L.36(见 

第38段，决议草案L)。 

三、第一委员会的建议 

38. 第一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全面彻底裁军 

A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95年会议及其筹备委员会 

大会, 

回顾其1968年6月12日第23730CXII)号决议，其附件内载有《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 

注意到〈< 条约》第十条第2款规定：在《条约》生效后二十五年召开一次会议 

以决定《条约》是否继续无限期生效，或延长固定期限或若干次固定期限， 

^Etíi关于召开审査会议的笫八条第3款规定每五年召开一次审査会议， 

又注意到最后一次审査会议是在1990年举行的. 

回顾《条约》在1970年3月5日生效， 

皿匱其1991年12月6曰第46/413号决定，其中注意到締约国有意在1993年就 

《条约》第十条第2款要求召开的会议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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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締约国经过适当磋商后决定根据《条约》第 

十条第2款的要求和第八条第3款的规定，为审査《条约》施行情况的会议成立一个 

筹备委员会； 

2. 注意到筹备委员会将对《条约》的所有缔约国开放，并且经筹备委员会在 

其第一期会议一开始时作出决定，也可开放给非締约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其第一次 

会议将于1993年5月10日至14日在纽约举行； 

3. 簠秘书长提供必要协助，并为1995年会议及其筹备委员会提供所需的服务， 

包括简要记录。 

B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大会， 

回顾其1991年12月6日笫46/36 E号决议， 

1. MM裁军谈判会议1992年届会的报告中有关放射性武器问题的部分，特 

别是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S 

2. 皿M特设委员会于1992年作出进一步的贡献，澄清了对正在审议的两件 

重要事项上继续存在的不同看法，‧ 

3. 2皿M裁军谈判会议建议在其1993年届会开始时重新设立放射性武器特 

设委员会，并就审査其工作安排问题给予指导以期执行其任务规定； 

4. 簠裁军谈判会议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以便早日完成其工作，同 

时考虑到为此向会议提出的所有提议及利用特设委员会报告的各项附件，并将工作 

结果提交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7号》（A/47/27)，第8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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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瘦秘书长将所有同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一切方面的有关文件 

送交裁军谈判会议，• 

6. 决定将题为"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项目列入大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C 

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 

大会， 

回顾其1991年12月6日第46/36 D号决议和历次决议，其中均请裁军谈判会议在 

其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
6
第三节所载《行动纲领》和进行题为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项目下的工作的适当阶段，紧急审议可予充分核査的停止和 

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所用裂变材料的问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 

情况通知大会， ' 

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1992年议程上列入了一个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的项 

目，而其1992年会议所有三期会议的工作方案都列有一个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 

核裁军"的项目，7 

回頋在裁军谈判会议中就这些项目提出的提案和所作的发言，
8 

‧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就削减其若干核武器方案或削减核武器及其运 

送系统的数量以及裂变材料的处置等问题締结的各实质性双边协定以及法国、俄罗 

斯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国就此表示的单边承诺，证实在削减核 

第S-10/2号决议。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号》（A/47/27),第6段。 

同上，第三章,A和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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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库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最近决定不再生产供核爆炸用的钚或高浓缩铀， 

M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并逐步将库存材料加以转化和转用于和平用途， 

也是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步骤， 

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所用裂变材料,是有助于防止核武器 

和核爆炸装置扩散的一项重要措施， 

1. 簠裁军谈判会议继续审议可予充分核査的停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 

爆炸装置所用裂变材料的问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2. ^^将题为"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 

D 

禁止倾弃放射性废料 

大会， 

^^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在非洲倾弃核废料和工业废料问题 

的1988年CM/Res.ll53(XLVIII)号
9
和1989年CM/Res.l225(L)号

1Q
决议， 

皿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第三十三届常会1989年9月29日通过的关于倾弃核废 

料的GC(XXXIII〉/RES/509号决议，
11 

又欢迎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第三十四届常会1990年9月21日通过的制定《关于 

9
见A/43/398,附件一。 

x o
 见A/44/603，附件一。 

x x
 见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决议和其他决定，第三十三届常会》，1989年9月25 

日至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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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废物越界移动的业务守则》的GC(XXXIV)/RES/530号决议，"" 

考虑到其1969年12月16日第2602C (XXIV)号决议，其中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会 

议,
13
除其他外，审议管制使用放射性战术的有效办法， 

旦1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通过的关于《禁止危险废料进口非洲和管制非洲 

境内危险废料越界移动问题巴马科公约》的1991年CM/Res.l356(LIV)号决议 

构成放射性战争的任何使用放射性废料的行为的潜在危险，及其对区域 

和国际安全，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安全的影响， 

M促进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6
第76段的执行， 

裁军谈判会议1992年会议期间对倾弃放射性废料问题进行的审议， 

ayiM最近关于图谋在索马里倾弃有害废料的报道， 

_i屋其1991年12月6日第46/36K号决议，其中请裁军谈判会议在向大会第四十七 

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列入目前就此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进展情况， 

1.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将来締结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那 

一部分；"
6 

2. 表示严重关切任何使用核废料而构成放射性战争并严重影响到所有国家的 

安全的行为； 

3. ！&所有国家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侵犯各国主权的任何倾弃核废科或放 

射性废料的行为； 

4. i裁军谈判会议在目前进行中的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谈判中，考虑 

将放射性废料包括在该公约的范围内； 

同上《第三十四届常会》，1990年9月17日至21日。 

从1984年2月7曰起,裁军谈判委员会改称裁军谈判会议。 

JU/46/390,附件一。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7号》（A/47/27),第8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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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裁军谈判会议加紧努力，早日締结此一公约，并在其提交大会第四十八 

届会议的报告中列入目前就此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进展情况； 

6. MM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通过的关于《禁止危险废料进口非洲和管 

制非洲境内危险废料越界移动问题巴马科公约》的1991年CM/Res. 1356CLIV)号决 

议； 

7. 表示希望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放射性废物越界移动的业务守则》的有效 

执行将能加强保护各国免受放射性废料倾弃于其领土； 

8. i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积极审査这个问题，包括审议是否应在此领域締结 

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9. 逸皇将题为"禁止倾弃放射性废料"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临时 

议程。 

E 

军备的透明度 

大会， 

皿其1991年12月9日题为"军备的透明度"的第46/36L号决议， 

^MikÂ提高军备的透明度会对国家间建立信任与安全作出重大贡献，并认为 

建立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是朝着促进军事情况透明度方向迈进的重要一步， 

秘书长关于登记册有效作业所需的技术程序和需要对第46/36 L号决议的 

附件作出的调整以及关于早日扩大登记册范围的方法的报告
1 6 

裁军审议委员会协商一致通过的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指导方针和 

建 议 ， " 

A/47/342^iCorr.l0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42号〉〉(A/47/42)，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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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会议关于其题为"军备的透明度"的议程项目的报告，
1 8 

1. M决心按照其第46/36L号决议第7、第9和第10段的规定，确保常规军备 

登记册的有效作业； 

2. 雙虚秘书长关于登记册有效作业所需的技术程序和需要对上述决议附件作 

出的调整的报告所载的建议； 

3. 报告中在考虑早日扩大登记册范围的方法时作为第一项步骤所提出 

的建议； 

4. 各会员国自1993年起每年在4月30日前向秘书长提供所要求的数据和 

资料； 

5. M会员国根据大会第46/36L号决议第18段，将它们本国的武器出口和进 

口政策、法律和行政程序,包括批准武器转让和防止非法转让两方面的情况，通知秘 

书长； 

6. 重豈请秘书长在一个按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于1994年召集的一个政府专家小 

组的协助下，编写一份关于登记册的继续作业情况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报告； 

7. 童秘书长确保联合国秘书处得到足够资源，以管理和维持该登记册； 

8. M裁军谈判会议继续它按照第46/36L号决议第12至15段所载的请求而进 

行的工作； 

9. i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报告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 

1 0 .皿将题为"军备的透明度"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同上，《补编第27号》（A/47/27),第三章I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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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 

环境的技术的公约》締约国第二次审査会议 

大会, 

皿其1976年12月10日第31/72号决议已将《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 

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送请所有国家考虑、签署和批准，并表示希望尽可能 

多的国家加入《公约》， 

还回顾其1991年12月6日第46/36A号决议，其中大会注意到《公约》的大部分缔 

约国表示希望于1992年9月召开《公约》締约国第二次审査会议， 

M《公约》締约国于1992年9月14日至18日在日内瓦举行了会议，审査《公 

约》的实施情况，以确保《公约》的宗旨和规定正在获得实现， 

审议了《第二次审査会议最后文件》， 

满意地注意到审査会议证实《公约》第一条所规定的义务已获得締约国的忠实 

遵守， 

还注意到审查会议确认《公约》及其目标继续具有的重要性，并确认维持《公 

约》在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作为战争手段的效力是人类共同的利益， 

强调第二次审査会议在其《最后文件》中重申其信念，即全世界普遍遵守《公 

约》将会提高国际和平与安全， 

《公约》缔约国重申它们对于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 

环境的技术具有极大的共同利益，它们大力支持《公约》，它们继续忠守《公约》的 

原则和目标，以及它们决心有效地执行《公约》的规定， 

1.法意到〈〈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缔 

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评价《公约》在防止締约国间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 

改变环境的技术方面是有效的，并且《公约》的规定有必要继续不断加以审査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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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以确保它们在全球发挥效力； 

2. 欢迎审査会议重申对《公约》第二条及其中关于"改变环境的技术"一词 

的定义的支持；对此定义，《公约》締约国同意，将其同有关第一和二条的那些谅解 

加在一起,涵盖了任何一个締约国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任何具有广泛、 

持久或严重影响的改变环境技术作为摧毁、破坏或伤害另一个締约国的手段的情 

况； 

3. 满意地注意到审査会议作了如下的肯定:凡在第二条的含义内为军事或任 

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以除莠剂作为改变环境的手段，而这种除莠剂的使用破坏了一 

个地区的生态平衡,从而造成广泛、持久或严重的影响，成为使任何其他締约国受到 

摧毀、破坏和伤害的手段，即是第一条所禁止的战争手段； 

4. ^所有国家不要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任何改变环境的技术； 

5. M所有尚未这样做的国家作出最大努力，尽快成为《公约》的締约国，并 

敦促继承国采取适当行动，以期最终实现普遍加入； 

6. ‧所有締约国重申第五条的保证:彼此间进行协商和合作以解决因《公 

约》的目标或因执行各项条款而引起的任何问题； 

7. 豊秘书长加强努力，协助締约国促进《公约》的普遍性，包括提供程序方面 

的适当咨询意见。 

G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大会, 

MM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
e
中有关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各项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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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19^年9月11日通过的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的《最后文件〉〉，
19 

^j^l992年9月1曰至6日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十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的《最后文件》， 

M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在当前国际关系上日益重要， 

1. M秘书长的报告2。以及根据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的《最后文 

件》所采取的行动； 

2. 盘秘书长通过有关机构，在现有资源的范围内，继续采取行动，执行国际会 

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
2 1 

3. M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4. 决定将题为"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临 

时议程。 

H 

区域裁军 

大会， 

1 ̂其I
989
年12月15曰第44/116U号和第44/117B号、1990年12月4日第45/58M 

号和1991年12月6曰第46/36F号决议， 

M采取在区域范围内处理裁军问题是各国能够促进加强国际安全、限制军备 

和裁军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7.IX.8。 

A/47/4520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7. IX.8,第3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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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从区域和全球范围入手的做法是相辅相成的，可以同时推动，以促进区域 

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皿裁军只有在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皆在确保基于公正、团结和合作的较好关 

系的信任气氛下才能进行， 

注意到为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目的而消耗资源，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极 

鲜明的对照，如果通过締结区域裁军协定及其他方式达成军事开支裁减的话，可使社 

会和经济两个领域都受其惠， 

认为区域裁军措施的目标应当是在不减损每一个国家的安全的情况建立最低水 

平的军事平衡，并作为优先事项消除发动大规模进攻行动和突然袭击的能力， 

又注意到一个区域的裁军措施不应导致向其它区域的武器转让的增加，或使军 

事不平衡和(或)紧张局势从一个地区延伸到另一地区， 

Aikâ建立信任和增加透明度的措施是实施区域裁军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皿核査措施对于确保遵守区域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十分重要， 

1. M在区域范围内处理裁军问题是为了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军备限制和 

裁军而作出的全球努力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2. m由区域内的国家倡议，在所有有关国家的参与下，并考虑到每个区域的 

具体特点而采取的区域裁军措施十分重要和有效，因为这种措施能够依照《联合国 

宪章》的原则，并遵照国际法和现有的条约，对所有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作出贡献； 

3. 区域冲突和争端如果能以和平方式得到全面政治解决将会有助于减轻 

紧张局势,促进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并促进军备限制和裁军； 

4. M建立信任措施，包括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对于确保这一进程的成 

功十分重要； 

5. 区域内各国的多方面合作，特别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 

域的合作，有利于加强区域安全和稳定； 

6. 满意地注意到世界各个区域通过缔结军备限制、和平、安全和合作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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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关于禁止大规模毀灭性武器的协定而取得的重要进展，并鼓励各有关区域的国 

家继续落实这些协定； 

7. 确认联合国各区域中心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8. M同属一个区域的各国审査是否有可能自行倡议创立区域机制和(或)机 

构，用来在区域裁军努力的范围内制定措施,或者用来防止及和平解决争端和冲突， 

对此联合国可应要求予以协助； 

9. 皿区域倡议应当得到有关区域所有国家的支持和该区域以外的国家的尊 

重； 

10.邀请和鼓励所有国家凡有可能都締结区域一级的关于军备限制和建立信任 

措施的协定，包括有助于防止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协定。 

I 

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研究 

大会， 

回顾其1990年12月4日第45/58 0号决议，其中大会请秘书长在合格政府专家协 

助下,从事一项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研究， 

满意地注意到世局的积极发展，反映出军事力量在确保国家政策目的方面的重 

要性减低的趋势， 

i^M—再发生的侵略行为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表明有必要加强努 

力研订广泛的、包括建立信任措施在内的防止冲突和平计策， 

^ ^防御性安全概念以及预防性外交倡议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贡 

献， 

开展有关防御性安全政策的国际对话对促进世界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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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査了秘书长的报告
22
，其中载有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研究报告， 

1. 注意到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研究报告; 

2. 表示赞赏秘书长和协助他编制该研究报告的专家组; 

3. 吁请所有会员国熟研该研究报告及其结论和建议; 

4. 回顾其第45/58 0号决议，请会员国在双边一级,特别是在区域一级，适当时 

也在多边一级，发起或加强关于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对话,并注意到研究报告的 

结论指出-

"为此目的，会员国得以-

"(a)对本研究报告所界定的'防御性安全'的概念和目标提出意见； 

"(b)审查其在'防御性安全'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当前情势； 

"(c)决定其国际关系、安全承诺和本区域局势如何可能协助它们在互惠 

的基础上考虑采取措施，在双边、区域或多边各级达成'防御性安全'的局 

面。在区域或其他各级具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国家不妨考虑彼此进行协商； 

"(d)个别地或联合地审议有关根据《联合国宪章》履行集体安全承诺所 

必需资源的各种问题； 

"(e)随时将'防御性安全'领域的进展或倡议通知秘书长"，-

5. 潼秘书长安排将该研究报告印成联合国出版物,尽量广为传播。 

欧洲的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常规裁军 

决心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 

A/47/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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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建立信任和裁军措施对国际安全有积极的影响， 

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92年议程项目中标题为"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 

报"和"在全球安全构架内的区域裁军方式"
2 3
项目中完成的工作， 

皿其1988年12月7曰第43/75 P号，1989年12月15 B第44/116 I号，1990年12月 

4日第45/58 I号和1991年12月6日第46/36 G号决议， 

重皇通过建立一种低层次常规武装部队的稳定、安全和可核査的平衡态，以及 

通过增加军事活动的公开性和可预测性，对增进欧洲的安全与稳定有极大的重要性,. 

^tM随着欧洲出现新的政治局势，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范围内进行建立信 

任和安全措施的谈判以及关于常规军备和部队的谈判两者均取得正面成果，已相当 

程度地增加了欧洲的信任与安全,从而有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 

喜见在《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签约国之间和参加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国 

家之间，就这些领域协议达成的新措施， 

这些决定的执行将有助于防止或解决欧洲的危机，包括由于在欧洲某 

些地方的侵略行动或使用军力造成的危机， 

1. 满意地注意到在欧洲裁军与加强信任和安全的进程中截至目前取得的进 

展； 

2. 特别是欢迎: 

(a) 《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签约国下定执行本条约的决心.I乂&最近 

締结的《关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兵力谈判的结论文件》； 

(b) 《关于开放天空条约宣言》的通过和《开放天空条约》的！卞； 

(O参加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国家通过了一系列新的有意义的；: Í二 H 

和安全的措施；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42号》（A/47/42)，第28fi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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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中，
2 4
参加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国家决定设立 

一个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安全合作论坛，其任务为：展开军备控制、裁军、以及 

建立信任和安全问题的新谈判；加强经常性的协商，加紧相互间就安全有关事项 

的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减少冲突危险的进程； 

3. 1所有国家在充分照顾到它们各自区域条件的情况下，考虑是否可能采取 

适当措施以减少对峙的危险并加强安全。 

K 

区域裁军 

大会， 

回頋其关于区域裁军的1990年12月4日第45/58P号和1991年12月6曰第46/361号 

决议， 

皿国际社会为求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理想而作出的努力，是以人类期待真正 

和平与安全，消除战争危险和将经济、知识及其他资源转用于和平用途的固有愿望 

为指导的， 

M所有国家在其国际关系行为中应恪守《联合国宪章》庄严载明的宗旨和原 

则， 

皿11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了促进在全面彻底裁军领域取得迸展的基本指 

导方针广 

皿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谈判近年来在裁军方面出现真正进展的前景， 

âtll最近关于区域一级和次区域一级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建议， 

i^_M建立信任措施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 

见A/47/361号文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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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各国致力于促进区域裁军，同时考虑到每一区域的具体特点并遵循以最低 

军备水平使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会增进较小国家的安全,从而降低区域冲突的危 

险，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1. M需要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框架内，并在联合国的体制下，作出持续努力， 

以期在所有各种裁军问题上取得进展； 

2. Hi^全球和区域裁军办法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应同时进行，以促进区域和国 

际和平与安全； 

3. ^各国尽可能締结区域和次区域的核不扩散、裁军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协 

定； 

4. Ô有些国家在区域和次区域为了实现裁军、核不扩散和安全而采取的主 

动行动； 

5. ¿ ^ a a旨在促进区域和次区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努力，以期缓和区域紧 

张局势，并进一步推动区域和次区域的裁军及核不扩散措施； 

6. 决定将题为"区域裁军"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L 

双边核武器谈判和核裁军 

大会， 

MM其历次各项有关决议， 

i^Jl国际安全方面发生的基本变化,从而有助于对大幅度裁减拥有最大核武 

器编制国家的核武器达成协议， 

协助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进程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各国应有的责任 

和义务， 

强调必须通过裁军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M核裁军仍然是当代的主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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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各国有责任采取和落实在有效国际管制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各项措施， 

赞赏核裁军领域的若干积极发展，特别是《中程核力量协定 >〉和《削减和限制 

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注意到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大规模的核武库，而核裁军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核武 

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来承担，以期消除核武器， 

喜见这些国家已经采取步骤开始裁减核武器数目和解除这类武器部署状态的进 

程， 

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和前苏联各国之间的新关系大气候，可以使它们加紧合作 

努力，以便确保销毁核武器时无害于安全r稳定和环境， 

敦促进一步合作，加速执行有关核裁军和裁减核武器的协定和单边决定， 

^^其他核武器国家裁减了一些它们的核武器方案，并鼓励各核武器国家考虑 

采取有关核裁军的适当措施， 

确认i边和多边裁军谈判应当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1. 继续执行美利坚合众国和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締结的《消除两 

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M,特别是对双方完成了销毁一切它们所公布的按照该 

《条约》应予销毁的导弹,表示满意; 

2. 皿《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于1991年7月31日在莫斯科签署， 

以及随附的议定书于1992年5月23日在里斯本签署，并敦促各方采取必要的步骤，尽 

早实施该〈< 条约〉〉和随附的议定书； 

3.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宣布的单方面决定以及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和后来俄罗斯联邦总统宣布的类似单方面步骤，大量减缩全世界核部署的规模 

和性质，消除某些核武器和加强稳定； 

2 6
《联合国裁军年鉴》 ，第12卷，1987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8.IX. 

2),附录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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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还欢迎1992年6月17日在华盛顿宣布的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 

进一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联合谅解》，并敦促将这项《联合谅解》早曰转为正式 

的条约； 

5. 鼓励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继续合 

作努力，以便根据现行协定消除核武器和进攻性战略武器，并欢迎其他国家也为进行 

这种合作作出贡献； 

6. 还鼓励和支持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为裁减核军备和继续以最高度优 

先为此作出的努力，以便有助于实现消除核武器的目标； 

7. 簠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随时将它们讨论的进展情况和它们执行进攻 

性战略武器协定和单方面决定的情况详实通报其他联合国会员国。 

39.第一委员会又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国际武器转让 

大会根据第一委员会的建议，并回顾它在第四十六届会议未经表决通过的题为 

"国际武器转让"的决议,特别是其中第10段，决定： 

(a) 欢迎会员国就秘书长的报告
2 6
所载事项提供的资料； 

(b) 请还没有这样做的会员国就此事向秘书长提出意见； 

(O 将题为"国际武器转让"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临时议 

程。 

A/47/314^nAd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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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常规裁军 

大会应第一委员会的建议，回顾其1991年12月6日第46/412号决定，决定： 

(a) 欢迎秘书长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b) 请还没有这样做的会员国将其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通知秘书长； 

(O 将题为"区域性常规裁军"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临时议 

A/47/316和Add.l和2 


